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条 为了充分发挥工程机械行业的人力资源优势，更好地组织开展行业科技、

质量、标准、规划等方面工作和政府决策咨询，切实提升行业工作的效率和影

响力，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立足工程机械领域的实际发

展需求，组织建立协会专家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家委员会”)。 

第二条 为了建立高质量的专家委员会,加强对委员的管理,按照集中管理、信息

共享、有序使用的原则，结合工程机械行业的实际情况，特制订本办法。 

第三条 专家委员会集科技、产业和经济高层人才，服务于工程机械行业，是工

程机械行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专家委员会的建设和运行，组织委员为

工程机械行业提供智力支持。  

第四条 专家委员会由工程机械行业内生产、使用、管理、科研、培训和检测等

领域的专业人士组成，来自协会、相关部委、企业、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相

关标委会、检测机构等单位。 

第五条 协会是专家委员会的管理部门，负责专家委员会建设的总体部署和统筹

协调。 

第六条 入选专家委员会的委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从事工程机械行业领域工作满 10年（含）以上； 

(二) 应具有副高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或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前五名或

二、三等奖前三名；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前五名或二、三等奖前三

名；荣获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前三名或二、三等奖第一名；省部级

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前三名或二、三等奖第一名等； 

(三) 年龄一般不超过 70 周岁，身体健康，院士、长江学者、万人计划入

选者及在行业技术方面有突出贡献者等，年龄可以适当放宽； 

(四) 熟悉工程机械行业各项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及规程； 

(五) 精通本专业技术理论，实践经验丰富，具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

力； 



(六) 具有良好的科学道德和职业操守，坚持科学态度、秉公办事、清正廉

洁； 

(七) 行业内相关专业具有科技创新精神的学术带头人、学风严谨、知识渊

博的专家学者和院士、长江学者、万人计划入选者及在行业技术方面有突出贡

献者，优先吸纳。 

第七条 聘任委员的程序： 

(一) 申请专家委员会委员按照自愿申报、单位推荐的原则进行申请。 

(二) 需由申请人填写《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申请表》，

并经推荐单位推荐，申请人工作单位盖章后，报送协会或相关分支机构。 

(三) 对于特殊需要的委员，经协会认可，可直接入选专家委员会。 

第八条 专家委员会委员实行聘任制，聘任期限为四年，获聘委员由协会颁发证

书。 

第九条 协会为入选专家委员会的委员建立信息档案，并按照所熟悉的行业、规

划、专业进行分类管理。 

第十条 受聘委员的职责： 

(一) 参与工程机械行业承接课题和重大事项的研究，为行业工作提供信息

和决策咨询； 

(二) 参加协会标准化工作的总体规划、技术咨询与交流等工作，提出合理

意见和建议； 

(三) 参加工程机械行业的科技、质量评审，提供专业化的技术咨询和技术

援助。 

第十一条 协会根据需要可及时进行委员增补工作，任期届满后由协会组织复审，

符合条件的可以续聘。超过聘期不再续聘的，自动失去专家委员会委员资格。

委员个人信息发生变化时，应及时通知协会。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协会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一日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推荐表 

 

姓名  性别  

二  寸 

 

照  片 

民族  出生日期  

技术职称及聘任时间                      年   月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行政职务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手机号码  传真  

电子信箱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专业特长  

个人简介和

主要业绩 
 

推荐单位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分支机构 

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协会批复 

意见 
 

年  月  日 

 
注：个人简介和主要业绩可另附；专业特长针对具体产品。 


